引沁灌区2025年度工作报告

一、概述
引沁灌区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南依黄河，北起太行山，西邻王屋山，南跨北邙岭区，属于黄河流域，是沁河自晋入豫的第一个大型灌区。灌区始建于1965年，1969年竣工通水。范围包括济源市、孟州市和洛阳市孟津区15个乡镇367个行政村，人口60余万人，耕地面积50.4万亩，设计灌溉面积40万亩，有效灌溉面积30.9万亩。经过多年的运行，引沁灌区由单一农业灌溉发展到农村安全饮水、农业、工业、发电、养殖、生态、城市等多功能灌区，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还有蔬菜、烟叶、畜牧、林果等经济作物。主要水源为沁河水，年分配水量35205万m³。近年来，灌区坚持节水优先，持续深入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509，渠系水利用系数达0.53。
二、灌区水资源利用及骨干工程现状
引沁灌区总干渠现有水源工程2处，完好2处；灌溉渠道总长284.279km，防渗衬砌长度175.68km，有总干渠1条，设计流量30m³/s，全长104.04km，总干渠渠道完好率84.62%。干渠15条，长113.331km；加支渠16条，长66.91km；干支渠渠道完好率85.6%。灌区干支排水沟总长5.3km，完好率9.09%。灌区干支渠建筑物2110座，完好1161座，完好率55%。量水设施221处。
灌区田间配套工程现状以斗农渠为主，大部分为土渠。其中三级（支）斗渠138条，总长度327.7km。建筑物配套率较低。规划田建配套工程尚未实施。灌区现有提灌站156 座，总功率996.5kw，机井3676 眼。目前灌区大部分耕地田间配套工程不完善。
三、工程管理情况
（一）灌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灌区工程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三级管理”模式，即灌区服务中心负责总干渠管理，乡镇负责干支渠管理，村组负责末级渠道管理。主要负责灌区水资源管理与调配，灌区内总干渠、干支渠的抗旱防汛、防洪除涝、生态环境保护、地下水回补工作，灌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日常维修、机械设备运行管理及安全监测。
2023年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后，按照《中共焦作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焦作市引沁广利灌区服务中心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焦编〔2023〕118号）批复，焦作市引沁灌区管理局和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合并组建了焦作市引沁广利灌区服务中心，为焦作市水利局所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机构规格相当于正处级。内设机构30个，机构规格均相当于正科级，其中科室7个，基层管理所23个。核定事业编制212名，其中：领导职数6名，内设机构正科级领导职数31名（含总工程师1名）、副科级领导职数30名。经费实行财政差额补贴。

（二）“两费”落实及使用情况

2025年引沁灌区年度预算2857.6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387.1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142.82万元，非税项目人员经费1244.34万元）；单位运行管理费预算333.3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57.12万元，非税项目公用经费276.18万元）；非税统筹137.19万元。截至目前，2025年预算支出2682.7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1142.82万元，非税项目支出1539.95万元）。

（三）灌区标准化评价和节水型灌区创建情况

根据水利部意见和河南省水利厅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考核工作的通知精神，引沁灌区于2019年开始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创建工作。经过近三年的创建，引沁灌区顺利通过市级、省级验收。2021年6月8日，引沁灌区被省水利厅评定为“河南省一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2025年，引沁灌区持续把灌区标准化管理作为提升灌区工程质量的重要抓手，把创建细则及标准融入日常管护工作中，一是持续推进灌区工程管养分离，实行社会化养护模式，制定灌区2025年度骨干工程养护工作方案，投入养护资金约45万元对灌区105km的渠道开展养护，全力保障总干渠安全畅通、堤顶平整、建筑物完好、启闭设施可靠管用。二是做好维修养护工作。利用渠道停水间隙组织完成引沁总干渠康村段清淤500m、渠堤加高500m，切实改善骨干工程面貌。三是以“双百分”高质量考核为抓手，在创建资料、工程建筑物指示标识等方面再改进、再提升，组织开展年度标准化管理自评工作，切实提升灌区标准化管理水平。
四、用水管理及水价改革情况
（一）供用水管理

灌区2025年度严格按照黄委会发放的《取水许可证》有关规定执行，年取水量35205万m³。其中发电用水20000万m³，农业灌溉10745万m³，工业、生活取水指标为4460万m³。其中工业及生活取得二级取水许可证的企业18家，批复指标2686万m³，为总指标的60.2%，总指标结余1774万m³。2025年实引水量3.15亿m³，其中农业用水9372.7万m³，工业用水2297.3万m³，其他用水1.9亿m³。

（二）水价成本测算工作
为保障灌区可持续运行，2025年引沁灌区立足灌区实际，积极组织人员力量开展供水成本测算工作，目前供水成本测算报告已报送省发改委等待审批。

（三）灌区量测水设施设备等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情况

1、灌区“一张图”工作情况。为加快推进引沁灌区现代化建设，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灌区一张图建设工作通知》的文件精神，灌区积极开展“灌区一张图”建设工作，进一步摸清了灌区各管理所灌溉面积、种植结构种类分布底数，涉及耕地、菜地、苗木、园地、井渠灌面积共计30.9万亩，实现了全灌区地块电子化，进一步提升灌区数字化智能管理水平。按照上级工作要求，结合灌区前期“一张图”成果制作本灌区“概化图”，进一步摸清灌区工程底册，更好服务灌区供水工作。
2、信息化建设工作情况。灌区充分应用信息化技术，加强计量设施建设，以计量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促进节水，在总干渠安装9处计量设备，安装7处网络视频监控，在干支渠上安装56套计量设备，总干斗口218个全部实现计量收费。今年新增了走航式ADCP机动测流设备，进一步提升灌区计量水平；投资100余万元开发“引沁灌区供水管理系统”综合信息平台，通过网络和手机APP随时监控水量、流量，各管理处用水日清月结实现网络化。

  五、投资改造情况
（一）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情况

引沁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2005～2013年省水利厅共批复灌区6个年度9期实施方案，累计批复工程投资10461.46万元，完成总干渠65.815km，干支渠51.114km混凝土衬砌及加固，配套改造建筑物592座。新增灌溉面积2万亩，改善灌溉面积24.7万亩，年节水2521万m³，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895.5万公斤。 

2018年，引沁灌区年度工程滚动实施方案安排投资 5024万元，分2个年度进行工程建设，其中2019年度投资3000万元，2020年度投资2024万元。渠道（隧洞）23.287 km混凝土防渗衬砌及加固，配套改造各类建筑物改造110座；管理房重建1处；管理道路砼硬化1862米，防护栏杆859米；修建量水设施44处；各类工程牌38套。恢复灌溉面积2万亩，可改善灌溉面积6.5万亩，节水效益118.8万元，工程效益743.8万元。
“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情况

“十四五”引沁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工程总投资2.76亿元，合同工期45个月，工程主要包括新建改线隧洞1座总长11.09km（含分水闸枢纽1处），渠道防护6.5km。灌区立体感知体系、自动控制体系、支撑保障体系，包括安装320处量测水设施；8处重要枢纽闸门远控设施和视频监控设施；信息化设施配套通信网络、后台监控设备升级、补充网络安全设备等信息化工程建设任务。工程于2024年4月10日开始复工建设，截止目前完成开挖支护1300米，工程累计完成投资8700万元，累计完成支付3260万元。其中本年度完成开挖支护1110米，完成投资4480万元，完成支付1652.48万元。

“十五五”项目谋划情况

灌区抓住济源“十五五”水利建设项目谋划的机遇，在济源市政府承诺出资配套的前提下，中心与济源水利局共同设计引沁干支渠提升工程约1亿元，已经省发改委专家论证，目前正按照论证意见修改《方案》。
主要典型经验
（一）全力做好抗旱用水。2025年春灌以来，由于降雨量少，旱情严重，加之山西拴驴泉电站多次检修、调峰发电，沁河上游来水量偏小且不稳定，灌区紧盯今春旱情严峻形势，深入落实市委麦田管理工作会议精神，科学调度抗旱引水，启动灌区抗旱应急预案，积极协调河口村水库、小浪底北岸灌区及济源水利局科学调配保证下游孟州、沁阳抗旱灌溉和工业用水。
（二）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灌区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进一步提升优化供水、工程管理，健全灌区财务、资产、内部审计、福利待遇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整合并修订完善两灌区各项制度54项，形成灌区统一制度体系，推动灌区制度化规范化管理。
（三）建立“双百”考核机制。结合灌区实际，建立灌区党建高质量百分考核体系，涵盖人事、财务、工程管理、安全生产等各方面业务和党建高质量工作考评，全面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综合能力素质，提升工作质效；以增加供水量、增加供水收入、提升供水效益、提升供水管理水平为目标，建立供水高质量百分考核，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大力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活力。
 七、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是支持解决灌区新增工业用水指标事宜。自2021年以来，根据《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做好黄河流域水资源超载地区暂停新增取水许可的通知》，省厅暂停对引沁灌区内新增企业办理取水许可，对广利灌区批复的非农用水指标也未增加在取水许可中，严重影响两灌区效益的发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建议省厅支持同意新增工业用水指标3000万。

二是灌区当前执行的水价远低于成本测算水价，更低于周边及全国供水单位的水同类型供水价格。恳请省厅帮助协调省发改委调整灌区水价，促进灌区良性发展。

三是灌区工程改造不彻底。灌区工程虽然经过多年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但仍有部分低标准工程未进行改造，“卡脖子”、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部分渠道引输水能力不足；工程改造主要以总干渠、干渠为主，大部分支渠尚未得到系统有效改造提升。


